
长盛货币市场基金

一
、

基金合同生效的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二
、

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

１００６

号诺德中心八楼

ＧＨ

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

１８

号城建大厦

Ａ

座

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陈平

电话：（

０１０

）

８２２５５８１８

传真：（

０１０

）

８２２５５９８８

联系人：叶金松

本基金管理人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１９９９

］

６

号文件批准，于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成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５０００

万

元。 截至目前，本公司股东及其出资比例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４１％

；

新加坡星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３３％

；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原安徽省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占

注册资本的

１３％

；安徽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１３％

。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基金管理人共管理两

只封闭式基金、九只开放式基金和六只社保基金委托资产，公募基金管理资产规模约

２２８．７５

亿元。

（二）主要人员情况

１

、基金管理人董事会成员：

陈平先生，董事长，硕士。 曾任教于合肥工业大学管理系，历任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发行部副经理、证

券投资部经理、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始任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凤良志先生，董事，博士，高级经济师。 历任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

总经理、安徽省证券管理办公室主任、安徽省政府驻香港窗口公司（黄山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

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安徽国元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暨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现为国元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原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杜长棣先生，董事，学士。 历任安徽省第一轻工业厅研究室副主任、安徽省轻工业厅生产技术处、企业管理处处

长、副厅长、安徽省巢湖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安徽省发改委副主任，现任安徽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

钱正先生，董事，学士，高级经济师。 曾任安徽省人大常委办公厅副处长、处长，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安徽省国有资产管理局分党组书记，现为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原安徽省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总经理。

蔡咏先生，董事，学士，高级经济师。 曾在安徽财贸学院财政金融系任会计教研室主任、安徽省国际经济技术合

作公司美国（塞班）分公司任财务经理，历任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金融部经理、深圳证券营业部总经理、安

徽省政府驻香港窗口公司（黄山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总部副总经理，现为国元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原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裁。

叶约德女士，董事，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助理总裁，并在花旗银行和罗富齐投资管理公司及摩根

信托银行担任多项要职，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获委任为星展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同时担任星展集团控股管理

委员会及星展银行资金管理有限公司主席。

何玉珠女士，董事，学士。 历任

ＪＰ

摩根证券（亚洲）有限公司副总裁、瑞银集团董事总经理，现为星展资金管理有

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新加坡财富管理学院资深顾问。

张仁良先生，独立董事，经济及金融学教授。 曾任香港消费者委员会有关银行界调查的项目协调人，太平洋经济

合作理事会（

ＰＥＣＣ

）属下公司管制研究小组主席，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及上海复旦大学顾问教授。 现为

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民政事务总署下的《伙伴倡自强》社区协作计划主席，为香港证监会的公众股东权益小组服

务。 于

２００７

年被委任为太平绅士。

荣兆梓先生，独立董事，经济学学士，教授；兼任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曾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副主

编，现为安徽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产业经济学和工商管理硕士点学科带头人；武汉大学商学院博

士生导师，安徽省政府特邀咨询员；全国马经史学会常务理事，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徽省经济学会常务理

事。

陈华平先生，独立董事，博士毕业，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中国科技大学商学院信息管理与决策研究室主任、中

国科技大学商学院商务智能实验室主任，现为中国科技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中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

科博士点的学科带头人。

李伟强先生，独立董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工商管理硕士，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政府管理硕士和法国文学

硕士。 曾任摩根士丹利纽约、新加坡、香港等地投资顾问、副总裁、花旗环球金融亚洲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现任香港

国际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

、基金管理人监事会成员：

叶斌先生，监事，学士，高级经济师。 曾任安徽大学管理系讲师、教研室副主任，历任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部门经

理、副总经理，现为安徽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副主任，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原安徽省创新投资有限公

司）总经理，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副总经理。

钱进先生，监事，硕士研究生。 曾任安徽省节能中心副主任、安徽省经贸投资集团董事、安徽省医药集团股份公

司总经理，现为安徽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资本运营部经理。

沈和付先生，监事，法学学士。 曾任安徽省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经理助理，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法律部副主

任，现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合规管理部经理。

肖强先生，监事，学士。 曾任中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太平庄营业部交易部经理、营业部总经理助理，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咨询部副总经理、高级分析师，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交易部高级交易员。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加入长盛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基金同盛基金经理助理、基金同益基金经理、长盛动态精选基金基金经理、投资管理部副总

监，现任长盛同智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原基金同智）基金经理，并自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４

日起兼任长盛创新先

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林良友先生，监事，学士。 曾在花旗银行、瑞信出任要职，现为星展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私人银行部业务主管。

３

、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

陈平先生，董事长，硕士。 同上。

陈礼华先生，硕士，高级经济师。 历任国务院财务税收物价大检查办公室、财政部国债司和国债金融司主任科

员，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研发处负责人、经理，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投资总监、投资交

易总监，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 现任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兵先生，硕士，经济师。 历任中国银行总行综合计划部副主任科员、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内地融资部副经理、香

港中银国际亚洲有限公司企业财务部经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业务总部副总经理（期间兼任海南华银国际

信托投资公司北京证券营业部托管组负责人）、北京朝阳门大街证券营业部总经理等职。 现任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叶金松先生，大学，会计师。 历任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财会部经理，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财会部副经理，国元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清算中心主任、风险监管部副经理、经理等职，现任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

杨思乐先生，英国籍，拥有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学位。 从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开始曾

先后任职于太古集团、摩根银行、野村项目融资有限公司、汇丰投资银行亚洲、美亚能源有限公司、康联马洪资产管

理公司、星展银行有限公司（新加坡）。 现任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４

、本基金基金经理

刘静女士，

１９７７

年

１

月出生。 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投资管理系，获经济学学士。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就

职于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加入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先后担任交易部交易员、首席债券交易员。

自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起任长盛货币市场基金（本基金）基金经理，自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３

日起兼任长盛中信全债指数增

强型债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８

日起兼任长盛积极配置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本基金历任基金经理：

王茜女士：自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任本基金基金经理。

５

、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陈礼华先生，硕士，总经理，同上。

詹凌蔚先生，经济学硕士学位，曾历任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部研究员，研究部副总监，基金经理助理，基

金经理，投资总监，总经理助理；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职务；现任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总

监、研究发展部总监，长盛同德主题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朱剑彪先生，金融学博士。 历任广东商学院投资金融系教师、党支部书记；广州证券有限公司宏观与策略研究

员、投资银行部项目经理、基金部经理；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筹备组成员、董事会秘书、研究总监、投研副总监兼研

究总监和督察长。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起加入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机构理财部总。

侯继雄先生，博士。 曾任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企业融资业务经理、研究所行业研究员和策略经理等职务；

于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加入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研究发展部副总监，长盛同德主题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和基金同盛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潘九岩先生，硕士。 曾任博时基金管理公司交易部任中央交易员，

２００２

年起至今在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

职，先后担任交易主管、同智基金经理助理、交易部副总监，现在担任交易部总监。

白仲光先生，金融工程专业工学博士，

２００３

年加入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研究员、高级金融工程师，中证

１００

指数基金基金经理。 现任金融工程部总监。

吴达先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金融经济学硕士，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

ＣＦＡ

。 曾就职于新加坡星展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历任星展珊顿全球收益基金经理助理、星展增裕基金经理；新加坡毕盛高荣资产管理公司亚太专户投资组合

经理、资产配置委员会成员；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际策略分析师、固定收益投资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起加入长盛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国际业务部总监。

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三
、

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名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福州市湖东路

１５４

号

办公地址：福州市湖东路

１５４

号

法定代表人：高建平

注册日期：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

２０

日

注册资本：

５０

亿元人民币

托管部门联系人：张志永

电话：（

０２１

）

６２６７７７７７＊２１２００４

传真：（

０２１

）

６２１５９２１７

２

、发展概况及财务状况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８８

年， 是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我国首批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

总部设于福建省福州市，注册资本

５０

亿元。

自开业以来，兴业银行始终坚持与客户“同发展、共成长”和“服务源自真诚”的经营理念，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全

面、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 截至

２００６

年末，兴业银行资产总额为

６１７７．０４

亿元，股东权益为

１６２

亿元，

２００６

年

实现净利润

３７．９８

亿元。 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公布的最新的全球银行

１０００

强排名，兴业银行排名

再次大幅提升，其中按一级资本排名列

２６０

位，比上年提升

３７

位；按资产总额排名列

１４５

位，比上年提升

１９

位。

３

、托管业务部的部门设置及员工情况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设资产托管部，下设综合处、核算管理处、稽核监察处、市场处等处室，共有员工

２８

人，平均年龄

３０

岁，

１００％

员工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业务岗位人员均具有基金从业资格。

４

、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取得基金托管资格，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７４

号。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兴业银行已托管开放式基金

９

只———兴业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长盛货

币市场基金、光大保德信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兴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兴业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万家和谐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欧新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万

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基金财产规模

３４８．１６

亿元。

四
、

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１

、直销机构

（

１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

１８

号城建大厦

Ａ

座

９

层

电话：（

０１０

）

８２２５５８１８

转

２６３

、

２８８

传真：（

０１０

）

８２２５５９８１

、

８２２５５９８２

联系人：银晓莉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

）

６２３５００８８

、

４００８８８２６６６

（

２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华夏银行大厦

１６０１

室

电话：（

０２１

）

６８８８ ９０５６

、（

０２１

）

６８８８ ９２０６

传真：（

０２１

）

６８８８ ９１５６

联系人：冯岩

（

３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南营销中心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

１００６

号诺德中心

８

层

ＧＨ

单元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８２６７９８０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０２２１１８

联系人：梁琪

２

、代销机构

（

１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福州市湖东路

１５４

号中山大厦

办公地址：福州市湖东路

１５４

号中山大厦

法定代表人：高建平

电话：（

０２１

）

５２６２９９９９

联系人：苏健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１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ｂ．ｃｏｍ．ｃｎ

（

２

）中国农业银行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６９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６９

号

法定代表人：项俊波

传真：（

０１０

）

８５１０９２１９

联系人：滕 涛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３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秦晓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５１０９

联系人：兰奇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４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法定代表人：肖钢

联系人：靳晓杰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５９４９４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６

银行网站：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

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法定代表人：郭树清

电话：

０１０－６７５９７１１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

６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

号

法定代表人：董文标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７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

１２

号

法定代表人：吉晓辉

电话：（

０２１

）

６１６１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６３６０４１９９

联系人：汤嘉惠、虞谷云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２８

网站：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

８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仙霞路

１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胡怀邦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８１２３４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４０８８４２

联系人：曹榕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

９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富华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孔丹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５５７０１８

联系人：黎珊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８

网址：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１０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合肥市寿春路

１７９

号

法定代表人：凤良志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安徽地区：

９６８８８

；全国：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７７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５５１

）

２６３４４００－３６１２

联系人：祝丽萍

（

１１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湖贝路

１０３０

号海龙王大厦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６

号京城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电话：（

０１０

）

８４８６４８１８

转

６３２６６

传真：（

０１０

）

８４８６５５６０

联系人：陈忠

（

１２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吉大海滨路光大国际贸易中心

２６

楼

２６１１

室

办公地址：广东广州天河北路大都会广场

３６

、

３８

、

４１

和

４２

楼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电话：（

０２０

）

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

）

８７５５７９８５

联系人：肖中梅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

１３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肖时庆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５６８０４７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５６８５３６

联系人：李洋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１４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延平路

１３５

号

法定代表人：祝幼一

电话：（

０２１

）

６２５８０８１８－２１３

传真：（

０２１

）

６２５６９４００

联系人：芮敏祺

（

１５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福州市新天地大厦

８

层

办公地址：福州市新天地大厦

８

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电话：（

０５９１

）

８７３８３６２３

传真：（

０５９１

）

８７３８３６１０

联系人：张腾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１６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４０

—

４５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４０

—

４５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２３７

联系人：黄健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

０７５５

）

２６９５１１１１

（

１７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福州市湖东路

９９

号标力大厦

办公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保大厦

１８

层

法定代表人：兰荣

电话：（

０２１

）

６８４１９９７４

传真：（

０２１

）

６８４１９８６７

联系人：杨盛芳

（

１８

）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

１１１

号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松林路

３５７

号通贸大厦

２０

楼

法定代表人：刘汝军

联系人：张同量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６８４０５２７３

客户咨询电话：（

０２１

）

６８４０５３９２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ｈｔ．ｃｏｍ．ｃｎ

（

１９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沈阳市沈河区小西路

４９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８８

号浦发大厦

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王军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５９０８０８－８１１９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５９６０７７

联系人：罗芳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

２０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３５９４５６６－４１２５

传真：

０２１－５３８５８５４９

联系人：金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

０２１

）

９６２５０３

（

２１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内大街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张佑军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１０

）

６５１８２２６１

联系人：权唐

（

２２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南塔

１４

楼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联系人：刘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０８１８８８７－２８１

客户咨询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２３６８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

２３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或

０２７－８５８０８３１８

联系人：李良

电话：

０２１－６３２１９７８１

传真：

０２１－５１０６２９２０

长江证券长网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

２４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法定代表人：丁国荣

电话：（

０２１

）

５４０３３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５４０３５３３３

联系人：李清怡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ｓｗ２０００．ｃｏｍ．ｃｎ

（

２５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发展银行大厦

１０

、

１４

、

２４

、

２５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发展银行大厦

１０

、

１４

、

２４

、

２５

楼

法定代表人：马昭明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４９２０００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４９２０６２

联系人：盛宗凌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５５

，（

０７５５

）

２５１２５６６６

（

２６

）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中河南路

１１

号万凯庭院商务楼

Ａ

座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中河南路

１１

号万凯庭院商务楼

Ａ

座

法定代表人：刘军

联系人：王勤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５７８３７５０

客户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９６５９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

２７

）渤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开发区第一大街

２９

号

办公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宾水道

３

号

法定代表人： 张志军

电话： （

０２２

）

２８４５１８６１

传真： （

０２２

）

２８４５１８９２

联系人：王兆权

客服电话：

２８４５５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

（

２８

）国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无锡市县前东街

８

号

办公地址：无锡市县前东街

８

号

６

楼、

７

楼

法定代表人：范炎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０５１０

）

８２８３１６６２

，（

０５１０

）

８２５８８１６８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５１０

）

８２８３１５８９

联系人：袁丽萍

（

２９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３１６

号

办公地址：青岛市东海西路

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史洁民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０２６

传真：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０２６

联系人：丁韶燕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

３０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１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电话：

０５３１－８１２８３７２８

传真：

０５３１－８１２８３７３５

联系人：傅咏梅

（

３１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华泰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电话：

０２５－８４４５７７７７－８９３

传真：

０２５－８４５７９７６３

联系人：程高峰

（

３２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２２２２

号安联大厦

３４

层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５５８３２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５５８３５５

联系人：余江

（

３３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４

、

１６

、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黄耀华

联系人：匡婷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６２８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６１９９

客户服务热线：

０７５５－３３６８００００ ４００ ６６６６ ８８８

长城证券网站：

ｗｗｗ．ｃｃ１６８．ｃｏｍ．ｃｎ

（

３４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路

１２

号中民时代广场

Ｂ

座

２５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路

１２

号中民时代广场

Ｂ

座

２５

层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

）

２５８３２６８６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７５５

）

２５８３１７１８

联系人：杨柳

（

３５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昆明市北京路

１５５

号附

１

号红塔大厦

９

楼

办公地址：昆明市北京路

１５５

号附

１

号红塔大厦

９

楼

法定代表人：况雨林

联系人： 王敏

电话：

０８７１－３５７７０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８７１－３５７７９３０

网址：

ｗｗｗ．ｈｏｎｇｔａｚｑ．ｃｏｍ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

１００６

号诺德中心八楼

ＧＨ

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

１８

号城建大厦

Ａ

座

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陈平

电话：（

０１０

）

８２２５５８１８

传真：（

０１０

）

８２２５５９８８

联系人：戴君棉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北京市广盛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９９

号中服大厦

２５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９９

号中服大厦

２５

层

法定代表人：夏善胜

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８１３５２９

传真：（

０１０

）

６５８１６５３４

经办律师： 吴军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沈家弄

３２５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

Ｋｅｎｔ Ｗａｔｓｏｎ

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经办注册会计师：薛竞、陈宇

五
、

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长盛货币市场基金

六
、

基金的类型
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

七
、

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力争本金安全、保证资产高流动性的基础上，追求高于业绩比较基准的收益。

八
、

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将投资于以下金融工具：

（一）现金；

（二）一年以内（含一年）的银行定期存款、大额存单；

（三）剩余期限在三百九十七天以内（含三百九十七天）的债券；

（四）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债券回购；

（五）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中央银行票据；

（六）剩余期限在三百九十七天以内（含三百九十七天）的资产支持证券；

（七）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工具。

九
、

基金的投资策略与程序
（一）投资决策依据

１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２

、宏观经济、微观经济运行状况，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执行状况，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运行状况；

３

、 策略分析师、固定收益分析师、定量分析师各自独立完成相应的研究报告，为投资策略提供依据。

（二）投资决策程序

１

、投资组合计划的拟定

基金管理小组每月月末拟定下月资产配置计划，报投资决策委员会审批。 投资组合计划制定的依据未来宏观经

济形势、财政与货币政策、短期市场资金供求等因素变化的研究与分析，以及据此作出的对未来短期内不同市场、不

同品种的市场利率的积极判断，在此基础上基金管理小组制定未来一段时间基金组合的期限结构和品种配置计划，

并报投资决策委员会审批。 投资组合计划是未来一段时间投资的基础与纲领。

如果基金管理小组认为影响各期限、品种收益率的因素产生了重大变化，还可以临时提出新的投资计划，并由

投资决策委员会审批。

２

、投资计划的实施

基金管理小组在投资委员会通过的投资组合计划规定限制下，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按照投资策略实施步骤，

采用积极投资策略，通过动态调整优化投资组合，追求当期收益最大化。在动态调整的过程中，基金管理小组将全面

考虑收益目标、交易成本、市场流动性等特征，实现收益与风险的平衡。

在组合调整过程中，基金管理小组将根据未来可预测资金流动状况，合理管理组合现金头寸，保证组合流动性。

３

、交易执行

交易部负责执行基金管理小组下达的交易指令，同时履行一线监控的职能。 在交易指令执行前，交易部对交易

指令进行复核，确保交易指令执行后基金各项投资比例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各项规定。

４

、组合监控与调整

基金经理与公司的风险管理人员将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和市场变化，结合基金申购和赎回导致的现金流量情况，

每日对组合的风险和流动性进行监控，确保基金的各项风险控制指标维持在合理水平，确保组合的流动性能够满足

投资者的赎回要求。当组合中货币市场工具价格波动引起组合投资比例不能符合控制标准时，或当组合中货币市场

工具信用评级调整导致信用等级不符合要求时，基金管理小组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在合理的时间内调整组合。

（三）投资管理的方法

本基金在投资组合管理中将采用主动投资策略， 在投资中将充分发挥现代金融工程与数量化分析技术方法的

决策辅助作用，以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性与及时性，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追求收益最大化。 本基金的核心投资策略

由四部分组成：短期市场利率预期策略、期限机构的滚动配置策略、投资组合优化策略、无风险套利操作策略。

１

、短期市场利率预期策略

短期利率预期策略是指基金管理人根据对短期货币市场有影响的宏观经济形势、财政与货币政策、短期市场资

金供求等因素变化作出研究与分析，对未来短期内不同市场、不同品种的市场利率进行积极的判断，并以此为依据

制定未来一段时间基金组合的期限结构和品种配置计划，期限结构与品种配置计划是未来一段投资的基础。

２

、期限结构的滚动配置策略

为了保证组合资产高流动性，组合资产在到期期限配置上采用滚动配置的策略，即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投资周期

中，将各期限品种的投资均衡分布在不同时间上，从而保证在投资周期内的任何时刻都有稳定的到期现金流，最大

限度地提高到期期限约束条件下的流动性。

３

、投资组合优化策略

投资组合优化管理策略是指在期限结构与品种比例约束下， 在滚动配置策略的基础上采用优化技术获得最大

化收益的策略体系。其优化目标是组合资产收益最大化，约束条件为期限结构比例约束、品种类属比例约束、信用风

险约束等。

４

、无风险套利操作策略

由于市场环境差异以及市场参与成员的不同，市场中常常存在无风险套利机会。本基金管理人认为随着市场有

效性的提高，无风险套利的机会与收益会不断减少，但是相信在较长一段时间中市场中仍然会存在的无风险套利机

会，基金管理人将贯彻谨慎的原则，充分把握市场无风险套利机会，为投资人带来更大收益。

同时，随着市场的发展、新的货币投资工具的推出，会产生新的无风险套利机会，本基金将加强对市场前沿的研

究，及时发现市场中新的无风险套利机会，扩大基金投资收益。

为了保证上述投资策略的顺利实施， 基金管理人根据货币市场基金的特点， 开发了货币资产组合优化管理系

统，以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化与实时化。

（四）投资品种的选择标准

在上述组合管理的基础上，基金管理小组也将充分重视根据市场形势灵活把握投资品种的主动选择，具有下列

一项或多项特征的投资品种是本基金重点投资的对象：

１

、在相似到期期限和信用等级下，收益率较高的债券、票据或债券回购；

２

、相似条件下，流动性较高的债券、票据；

３

、相似条件下，交易对手信用等级较高的债券、票据或债券回购。

（五）投资限制

基金管理人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规定，运作管理本基金。 为了实现投资目标，贯彻投资理念，本基

金投资组合遵循下列规定：

１

、本基金不得投资于以下金融工具：

（

１

）股票

（

２

）可转换债券

（

３

）剩余期限超过三百九十七天的债券

（

４

）信用等级在

ＡＡＡ

级以下的企业债券

（

５

）以定期存款为基准利率的浮动利率债券

（

６

）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禁止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２

、投资组合遵循如下投资限制

（

１

）投资于同一公司发行的短期企业债券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百分之十；

（

２

）存放在具有基金托管资格的同一商业银行的存款，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百分之三十；存放在不具有基

金托管资格的同一商业银行的存款，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百分之五；

（

３

）除发生巨额赎回情形外，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在每个交易日均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因发生巨

额赎回导致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

２０％

的，基金管理人应在

５

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

（

４

）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在每个交易日都不得超过

１８０

天。

（

５

）持有的剩余期限不超过

３９７

天但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券的摊余成本总计不得超过当日基

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

６

）通过买断式回购融入的基础债券的剩余期限不得超过

３９７

天。

（

７

）本基金持有的同一（指同一信用级别）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该资产支持证券规模的

１０％

。

（

８

）本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

９

）本公司管理的全部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不得超过其各类资产支持证

券合计规模的

１０％

。

（

１０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资产支持证券，其市值不得超过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

１１

）因基金规模或市场变化等原因导致投资组合超出上述规定不在限制之内，但基金管理人应在

１０

个交易日

内进行调整，以达到上述标准。

（

１２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对上述比例、限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３

、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计算方法

平均剩余期限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投资于金融工具产生的资产包括现金类资产（含银行存款、清算备付金、交易保证金、证券清算款、买断式

回购履约金）、一年以内（含一年）的银行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剩余期限在

３９７

天以内（含

３９７

天）的债券、期限在一

年以内（含一年）的逆回购、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中央银行票据、买断式回购产生的待回购债券、剩余期限在

３９７

天以内（含

３９７

天）的资产支持证券、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工具。

投资于金融工具产生的负债包括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正回购、买断式回购产生的待返售债券等。

采用“摊余成本法”计算的附息债券成本包括债券的面值和折溢价；贴现式债券成本包括债券投资成本和内在

应收利息。

（六）禁止行为

本基金禁止以下投资行为：

１

、以基金的名义使用不属于基金名下的资金买卖证券或进行证券回购；

２

、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３

、买卖其他基金份额，但是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４

、将基金资产用于担保、资金拆借或者贷款；

５

、从事证券信用交易；

６

、从事可能使基金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７

、投资于与基金托管人或基金管理人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

８

、与管理人的股东进行交易，通过交易上的安排人为降低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的真实天数；

９

、法律法规及监管机关规定禁止从事的其他行为。

十
、

基金的业绩比较标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税后）。

十一
、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高流动性、低风险的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率都低于股票、债券和混合型基

金。

十二
、

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取自长盛货币市场基金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季度报告，相关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资产组合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
的比例

（

％

）

１

固定收益投资
９９９

，

５０１

，

８４５．９２ ９７．７０

其中
：

债券
９９９

，

５０１

，

８４５．９２ ９７．７０

资产支持证券
－ ０．００

２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０．００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０．００

３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６

，

７３４

，

００７．９４ １．６４

４

其他资产
６

，

７５７

，

０８４．６４ ０．６６

５

合计
１

，

０２２

，

９９２

，

９３８．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资产
净值的比例

（

％

）

１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２

，

７０９

，

８９９

，

１０１．１４ ３．５５

其中
：

买断式回购融资
－ 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１４６

，

９９９

，

５７９．５０ １６．８０

其中
：

买断式回购融资
－ ０．００

注：（

１

）上表中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为报告期内每日的融资余额的合计数，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报告期内每日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的简单平均值。

（

２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资产净值的

２０％

的说明

序号 发生日期 融资余额占基金资
产净值的比例

（

％

）

原因 调整期

１ ２００８－９－２４ ２５．１３

大额赎回导致被动超标到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５

日调整完毕
３

、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

１

）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 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１４４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１７８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１１３

报告期内无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１８０

天情况。

（

２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
资产净值的比例

（

％

）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
产净值的比例

（

％

）

１ ３０

天内
２５．９３ １６．８０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１２．６０ ０．００

２ ３０

天
（

含
）

－６０

天
１８．２５ ０．００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５．６９ ０．００

３ ６０

天
（

含
）

－９０

天
１０．２３ ０．００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５．６９ ０．００

４ ９０

天
（

含
）

－１８０

天
２１．５０ ０．００

５ １８０

天
（

含
）

－３９７

天
（

含
）

４０．２３ ０．００

合计
１１６．１３ １６．８０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 ０．００

２

央行票据
５３９

，

７４８

，

４６３．２２ ６１．６８

３

金融债券
３１９

，

７５０

，

５７２．９４ ３６．５４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３１９

，

７５０

，

５７２．９４ ３６．５４

４

企业债券
－ ０．００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１４０

，

００２

，

８０９．７６ １６．００

６

其他
－ ０．００

７

合计
９９９

，

５０１

，

８４５．９２ １１４．２２

８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券
２０９

，

９１４

，

４７６．３８ ２３．９９

注：上表中，债券的成本包括债券面值和折溢价。

５

、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
（

张
）

摊余成本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

１ ０７０４１７ ０７

农发
１７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０

，

２７９

，

６８３．６７ １２．６０

２ ０８０３０２ ０８

进出
０２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９

，

８３６

，

０９６．５６ １２．５５

３ ０８０１０８２ ０８

央行票据
８２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９

，

８６１

，

０１７．０３ １１．４１

４ ０８０１０３４ ０８

央行票据
３４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７

，

９８８

，

６３５．５３ １１．２０

５ ０８０１０９２ ０８

央行票据
９２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６

，

５３５

，

２８２．５８ １１．０３

６ ０８０１１０４ ０８

央行票据
１０４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６

，

３０７

，

８４７．５１ １１．０１

７ ０８０１０８８ ０８

央行票据
８８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９

，

７８５

，

９２４．７８ ９．１２

８ ０８８１０６５ ０８

天生桥
ＣＰ０１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２８８

，

５３５．９３ ４．６０

９ ０７０１１３９ ０７

央行票据
１３９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９

，

６６６

，

７３２．７９ ４．５３

１０ ０７８１２３９ ０７

沪电气
ＣＰ０１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１３３

，

６１３．２９ ３．４４

６

、“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

０．２５

（

含
）

－０．５％

间的次数
１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０．２５０１％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０．０５６０％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０．１８１３％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基金计价方法说明：本基金的债券投资采用摊余成本法计价，即计价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票面利率或商

定利率每日计提应收利息，并按实际利率法在其剩余期限内摊销其买入时的溢价或折价。

（

２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持有的剩余期限小于

３９７

天但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券的摊余成本超过

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２０％

的情况：

序号发生日期 该类浮动债占基金资
产净值的比例

（

％

）

原因 调整期

１ ２００８－９－２ ２１．６８

基金规模波动导致超标 到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４

日调整完毕
２ ２００８－９－３ ２１．４３

基金规模波动导致超标 到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４

日调整完毕
３ ２００８－９－２４ ２３．４０

基金规模波动导致超标到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９

日调整完毕
４ ２００８－９－２５ ２３．８９

基金规模波动导致超标到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９

日调整完毕
５ ２００８－９－２６ ２４．００

基金规模波动导致超标到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９

日调整完毕
６ ２００８－９－２７ ２３．９９

基金规模波动导致超标到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９

日调整完毕
７ ２００８－９－２８ ２３．９９

基金规模波动导致超标到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９

日调整完毕
８ ２００８－９－２９ ２３．９９

基金规模波动导致超标到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９

日调整完毕
９ ２００８－９－３０ ２３．９９

基金规模波动导致超标到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９

日调整完毕
（

３

）本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无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记录，无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

公开谴责、处罚。 本报告期内无需说明的证券投资决策程序。

（

４

）报告期末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利息
６

，

７５７

，

０８４．６４

４

应收申购款
－

５

其他资产
－

６

合计
６

，

７５７

，

０８４．６４

十三、基金的业绩

本基金成立以来的业绩如下：

２００５．１２．１２－

２００５．１２．３１

２００６．１．１－

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２００７．１．１－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１

至
２００８．９．３０

自成立至
２００８．９．３０

基金净值收益率
０．１０５８％ １．９６４１％ ３．４９２３％ ２．３６０４％ ８．１３００％

同期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０．０９８６％ １．８７９９％ ２．７８５０％ ２．９４４４％ ７．７０７９％

超额收益率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８４２％ ０．７０７３％ －０．５８４０％ ０．４２２１％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

说明书。

十四
、

基金费用与税收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证券交易费用；

（

４

）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７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它费用。

２

、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３％

年费率计算。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３３％÷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

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０％

的年费率计算。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１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

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取。

（

３

）上述（一）项

１

中（

３

）至（

７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

付，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律师费和会计师费等费用自基金发行费用中列支，不另从基金资

产中支付，与基金有关的法定信息披露费按有关法规列支。

（

４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

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得列入基金费用。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销售服务费

基金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的年费率计算。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人可以调整销售服务费率，但销售服务费年费率最高不超过

０．２５％

。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开始调整之日

的

３

个工作日之前至少在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刊登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

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由基金管理人支付给各代销机构。

２

、基金认购费用

本基金不收取认购费用。

３

、申购费

本基金不收取申购费用。

４

、赎回费

本基金不收取赎回费用。

５

、转换费

本基金可以与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长盛成长价值基金之间进行转换。 转换费率如下：

（

１

）由本基金转换为长盛成长价值基金，转换费如下表所示：

长盛货币基金转长盛成长价值基金转换金额
（

Ｍ

）

费率
Ｍ＜１００

万元
１．５％

１００≤Ｍ＜５００

万元
１．２％

５００≤Ｍ＜１０００

万元
０．６％

Ｍ≥１０００

万元
０．２％

（

２

）由长盛成长价值基金转换为本基金，转换费率为

０．５％

，其中的

２５％

归入长盛成长价值基金资产。

基金转换的具体业务规则详见基金管理人相关业务公告。

（三）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五
、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１

、在“重要提示”中，明确了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有关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

２

、在“三、基金管理人”中，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相关基本情况。

３

、在“四、基金托管人”中，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相关基本情况。

４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中，增加和更新了直销机构和代销机构的有关信息。

５

、在“十、基金的投资”中，更新了（十）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数据截至到

２００８

年

３

季度。

６

、在“十一、基金的业绩”中，更新了基金从成立到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业绩情况。

７

、在“二十一、基金托管协议的内容摘要”中，更新基金基金托管当事人的基本信息。

８

、在“二十二、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中，更新了相关条款。

９

、在“二十三、其他应披露的事项”中，披露了如下事项：

（一）本基金管理人、托管人目前无重大诉讼事项。

（二）最近

３

年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三）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关于增加中国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四）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关于增加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五）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４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关于变更公司高管的公告。

（六）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５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本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全文及其摘要。

（七）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５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关于旗下基金通过民生银行开展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八）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９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本基金

２００８

年第

２

季度报告。

（九）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本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２００８０８０１

。

（十）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５

日发布关于参与中国银行网上银行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公告。

（十一）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６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关于增加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代销机构的公告。

（十二）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关于调整网上直销申购费率的公告。

（十三）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９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本基金

２００８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十四）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本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２００８

年第

９

号）。

（十五）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关于开通长盛网上直销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十六）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６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关于调整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所持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十七）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７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关于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所持停牌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十八）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３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关于赎回旗下长盛动态精选基金的公告。

（十九）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３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关于本基金“十一”假前三个工作日暂停申购和转入业务公告。

（二十）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５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关于增加浦发银行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二十一）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６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本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二十二）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关于增加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二十三）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本基金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季度报告。

（二十四）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关于增加交通银行为代销机构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同时

参加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二十五）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变更注册地址和股东名称的公告。

（二十六）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关于调整基金经理的公告。

（二十七）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关于增加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二十八）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本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２

号）。

（二十九）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关于增加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十六
、

签署日期
本招募说明书（更新）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签署。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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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

月
20

日星期二

招募说明书
（

更新
）

摘要
基金管理人

：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

投资有风险
，

投资人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招募说明书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

本摘要根据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编写
，

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

基金合同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权
利

、

义务的法律文件
。

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
，

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的当事
人

，

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
，

并按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

》（

以下简称
《

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
《

运作办法
》）、

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
有权利

、

承担义务
。

基金投资人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
，

应详细查阅基金合同
。

本招募说明书
（

更新
）

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

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关于长盛货币市场基金
"

春节
"

假期前三个工作日
暂停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

2009

年部分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的通知》

(

证监办发〔

2008

〕

147

号

)

规定，以及沪深证

券交易所休市的安排，

1

月

25

日（星期日）至

1

月

31

日（星期六）为节假日休市，

2

月

2

日（星期一）起照常开市。

1

月

24

日（星期六）、

2

月

1

日（星期日）为周末休市。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长盛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决定

于

"

春节

"

假期前对长盛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作如下安排：

1

、本基金的所有销售机构均在

"

春节

"

假期前三个工作日（即

1

月

21

日、

1

月

22

日、

1

月

23

日）暂停本基金的

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本基金赎回、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以及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务仍照

常办理。

2

、自

2009

年

2

月

2

日起本基金将恢复办理正常的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3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

(

证监基金字

[2005]41

号

)

有关条款的规定，投

资者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赎回的份额将于

2009

年

2

月

2

日起不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但仍享有赎回当日和

整个节假日期间的收益。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

"

春节

"

假期带来不便。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csfunds.com.cn

；

2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010-62350088

，

400-888-2666

（免长途费）；

3

、本基金销售机构：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渤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

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九年一月二十日


